采购需求
1、 采购标的
1.采购标的
	序号
	标的名称
	项目预算金额
	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

	1
	北京中医医院医疗废物清运处置服务项目
	195万元/3年
	投标人负责北京中医医院医疗废弃物的清运、处置工作。投标人应严格按照环保、卫生、消防等有关规定，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试行）》等国家、北京市的相关规定及规范标准，向采购人提供及时、安全、环保的收运和处置服务，使之达到国家医院污物无害化标准要求。


2.项目概况：
北京中医医院始建于1956年，是北京市唯一的一所市属综合性、现代化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承担着北京市中医医疗、教学、科研、预防等任务。医院下设北京市中医研究所、北京市中药研究所、北京市中医国际交流培训中心、北京市赵炳南皮肤病研究中心等。是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临床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北京市中医住院医师（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基地。目前，北京中医医院分别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治未病基地、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中医急诊临床基地、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基地、中医药标准化研究推广基地、全国中医医院信息化示范单位，为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A类定点医疗机构。
医院占地面积2.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编制床位1400张，全年门急诊量220万人次，中医专病门诊80个，开展中医诊疗技术项目88项，配备大型医疗设备近50种。现有职工1698人。拥有国医大师2人，全国名中医2人，首都国医名师24人，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10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7人、北京市新世纪百千万工程市级人选6人、北京市卫生系统“十百千”人才16人、“215”人才22人，北京市中医药人才(125计划)44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35人、北京市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13人、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21个、北京市“薪火传承3+3”工作室站27个。
二、商务要求
1.服务时间和地点：
1.1服务期限：3年
1.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付款条件：详见第六章 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三、技术要求
（一）基本要求
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采购是“北京中医医院医疗废物清运处置服务项目”，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服务要求，以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2.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投标人所提供的服务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法规及标准要求。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投标人负责医疗废弃物的清运、处置工作。投标人应严格按照环保、卫生、消防等有关规定，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试行）》等国家、北京市的相关规定及规范标准，向采购人提供及时、安全、环保的收运和处置服务，使之达到国家医院污物无害化标准要求。
▲2.投标人应每天到采购人指定地点收集医疗废物，保证采购人医疗废物不积存，尽可能做到日产日清，医废清运不超过48小时。如遇特殊或紧急情况，采购人可通知投标人前来收取医疗废物，投标人应给与积极配合并在接到通知后在8小时内清运完毕。（提供承诺书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3.投标人指派的运输车辆及装卸员工，应遵守采购人的卫生及管理制度，文明作业。
4.投标人提供转运所需的所有设备，包括但不限于250个医疗废物周转箱（规格：60升）、称重工具等，并负责上述工具的更新、清洗消毒，确保完好无损。投标人同时按实际清运量增加提供50个备用周转箱供采购人使用，上述内容均包含在投标总价中，采购人不额外支付费用。
5.投标人应为本项目设置专业团队，负责本项目的组织协调工作，并安排专用车辆、工具和专门人员运送和处置医疗废物。
6.投标人作业人员出车前要认真检查车辆和专业设备，确定车辆各部件完好、车容车貌整洁，专用标志、警示标志齐全有效后方可出车作业。
▲7.投标人在进行清运和处理时不得妨碍采购人正常的医疗、工作秩序和通道的正常通行，不得破坏采购人院内的设施及设备。（提供承诺书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8.投标人清运完毕后保证采购人院内不遗留、遗漏任何医疗废物。运输途中确保不丢弃、不遗撒、不会发生流失泄漏及扩散等情况，保证医疗废物安全运输处理并且不会因此造成环境污染、疾病流行、安全事故等各种恶性事件。（提供承诺书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9.称重计量和转运联单的管理
9.1双方需当面称重计量，明确每次收运的数量和重量，并在医疗废物转移联单上明确记载。
9.2按相关法规要求，双方共同填写并签字确认完整的医疗废物转移联单。
[bookmark: OLE_LINK1]四、人员及车辆要求
1.拟派人员：人员配置需满足项目需求(配置人员包括但不仅限于项目经理、驾驶员、押运人员等)。
1.1项目经理：具有环境保护工程师证书
1.2驾驶人员：≥2人，具有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或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
1.3押运人员：≥2人，具有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押运人员)
1.4供应商拟派人员需经技术培训合格后上岗，并应向采购人提供相关人员的培训记录。
2.拟派车辆：
2.1供应商拟派车辆需≥4辆，车辆均需符合《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要求》。
2.2车辆均配备防渗漏、防遗撒、易于清洁消毒的专用密闭车辆。
2.3车辆均安装GPS定位系统，并可按照采购人要求接入相应监管平台。
2.4车辆均具有明显医疗废物警示标识。
五、其他要求
除本项目招标文件第七章《投标文件格式》列明的内容外，投标人在其投标文件中还需提供以下内容：
1.商务部分：
1.1业绩
1.2体系认证
2.技术部分
2.1服务方案；
2.2拟派人员；
2.3拟派车辆；
[bookmark: _GoBack]2.4应急预案。

